[bookmark: _GoBack]114學年「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」及教師與學生多元相關活動計畫-子計畫2：補助本土語文教學人員指導費申請表
	申請學校
	桃園市桃園區文昌國民中學

	指導老師姓名
	

	申請資格
	□教授本土語文現職教師(含代理教師)
□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

	
	指導學生實際參加桃園市本土語文競賽-市決賽(必要資格)

	是否實際教授本土語文
	□是 授課語別 □閩南語文 □客語文 □原住民族語文
✽請檢附授課課表，課表請蓋教務處印章(必繳)
□否

	申請節數
	2節

	指導本市本土語文
競賽項目
	□臺灣台語朗讀
□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
□臺灣台語字音字形
□臺灣台語本土語文讀者劇場
□臺灣客語朗讀
□臺灣客語情境式演說
□臺灣客語字音字形
□臺灣客語本土語文讀者劇場
□原住民語朗讀:_______語朗讀
□原住民語情境式演說:_______語情境式演說
□原住民語本土語文讀者劇場:_______語本土語文讀者劇場

	指導學生人數
	1

	指導內容說明
	

	指導學生照片
(至少四張照片)
	【照片】
	【照片】

	
	【文字說明】
	【文字說明】

	
	【照片】
	【照片】

	
	【文字說明】
	【文字說明】

	教學成效與省思
	

	承辦人﹕          單位主管﹕           主計﹕            校長﹕  




